
井大发〔2012〕4号

井冈山大学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指导教师管理办法
为做好我校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培养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和《井冈山大学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实施方案》，制定本办法。
第一章  范围及资格

第一条 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从井冈山大学校内教师和校外教师中产生。

第二条 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内指导教师应具有博士学位的教授、副教授或硕士学位的教授担任，校外指导教师应具有学士学位，且满足以下条件中的二项以上：

1．近三年内主持过社会工作学科省级以上研究课题；2．近三年内担任过社会工作学科课程的教学；

3．近三年内至少在省级以上学术期刊公开发表过三篇以上社会工作学科方面的学术论文；

4．近三年内主持或参与撰写社会工作相关学科的学术著作；

5．具有丰富的社会工作实务经验或公共管理经验。

第三条 每名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配备两名指导教师，一名校内指导教师，一名校外指导教师。
第二章  申请和确定程序

第四条 社会工作硕士指导教师每年遴选一次。遴选之前，由研究生处发布公告。
第五条 申报指导教师应向研究生处提交《井冈山大学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申请表》。
第六条 研究生处依本工作条例进行资格审查，将符合条件的拟任指导教师呈报学校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审议。

第七条 研究生处将校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评议的人选公示。
第八条 公示后的结果报校长办公会议审定。

第九条 新增指导教师需参加学校组织的指导教师上岗培训合格后，方可列入当年招生指导教师名单。
第十条 第一学期确定社会工作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在师生双向选择的基础上，确定最终分配名单。校内指导教师为第一指导教师，每人指导的研究生人数为每届1至2名，校外指导教师为第二指导教师，每人指导的研究生人数为每届1至3名。
第三章  权利和职责

第十一条 社会工作硕士指导教师享有下列权利：

1．主讲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的教学；

2．参与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考试命题、评卷、复试工作；

3．指导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

4．享有研究生指导津贴。
第十二条 社会工作硕士指导教师应履行以下职责：    

1．指导教师应全面关心研究生德、智、体全面发展，切实做好研究生的思想工作，培养研究生良好的学术道德；
2．依据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施方案要求，结合所指导研究生的实际，制定研究生的培养计划，确定培养方向；
3．指导研究生选择、确定阶段性论文和毕业论文的题目。制定研究方案与工作计划，指导论文的研究工作，检查论文进展情况，并审定论文；
4．指导研究生社会工作实习；

5．以井冈山大学为承担单位，组织研究生申报相关科研课题。
第四章  考核

第十三条 指导教师每年6月向研究生处提交《井冈山大学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教师考核表》。考核合格方可列入当年招生指导教师名单。
第十四条 社会工作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实行第一指导教师负责制。下列情况暂停列入招生指导教师名单。

1．所指导研究生学位论文2次“双盲” 被学校（或省学位办）抽检不通过的情况，暂停招生1至2年；
2．本人或与指导的研究生联署发表的学术论文，若出现学术不端行为，取消指导教师资格；
3．近三年无研究课题或研究成果，暂停招生直至有科研课题或研究成果；
4．连续两年不履行指导教师职责，暂停或停止招生。
第十五条 指导教师的考核由研究生处与社会工作硕士教育中心具体组织实施。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试行。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处负责解释。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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